「美國商會2009年台灣白皮書」產業議題與回應
十五、不動產
	議題
	建議事項
	主管單位

辦理情形暨未來處理方向

	1.放寬僑外投資人購買台灣不動產的相關法規
	1.廢除貸款成數的80%上限和最高新台幣五百萬的貸款金額上限，以鼓勵港澳僑胞投資台灣不動產市場。
	金管會(銀行局)
1.辦理情形
財政部前為協助港澳僑胞回國定居購置房屋需要，於1988.9.3發布「銀行辦理港澳僑胞購屋貸款要點」在案，規定港澳僑胞申辦購屋貸款之相關貸款承諾、額度、期限、利率、擔保、估價、撥款、還款等相關貸款規定。
2.未來處理方向
(1)現行各銀行辦理購置不動產授信業務主要係依據客戶財務、信用狀況及申貸用途等，衡酌相關風險作為核貸之依據。有關銀行貸款之相關授信條件，係屬銀行業務經營自主權責，金管會尊重市場機制。有關港澳僑胞購屋貸款之相關條件仍應回歸市場機制。

(2)未來將於徵詢相關銀行之意見後，研議廢止「銀行辦理港澳僑胞購屋貸款要點」之可行性。
3.涉及法規
1988.9.3台財融字第770259495號函「銀行辦理港澳僑胞購屋貸款要點」

	
	2.放寬「土地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規範，建議在第十七條中加入一款：如經相關主管機關個案評估通過，准許外國人投資不動產。
	內政部(地政司)
1.辦理情形
(1)為改善我國經濟總體大環境，有效運用國外資金及技術提升中華民國整體土地資源開發利用，內政部已於2002年修正「土地法」第19條，增訂：「…八、有助於國內重大建設、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之投資，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是以，凡有助於國內重大建設、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之投資，均允許外國人或外國公司直接取得我國土地。

(2)行政院並以2002.2.27院臺內字第0910082180號令訂頒「外國人投資國內重大建設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取得土地辦法」在案。

2.未來處理方向
賡續依上開規定辦理外國人在我國取得及設定不動產相關事宜。

3.涉及法規
(1)「土地法」第17條至第24條
(2)「外國人投資國內重大建設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取得土地辦法」

	2.允許陸資企業進入台灣不動產市場
	1.允許陸資企業在台設立辦事處並從事營業活動，進一步活化不動產買賣與租賃市場。
	內政部(地政司)
1.辦理情形
(1)開放陸資來台投資有關規定，業經經濟部訂定「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及「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報奉行政院2009.5.25院臺經字第0980086242號函核定。

(2)修正「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
2.未來處理方向
(1)依「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第7條規定，陸資公司如經核准來台設立公司，因業務人員居住之住宅、從事工商業務經營之廠房、營業處所或辦公場所或其他因業務需要之處所，得申請取得不動產。

(2)依「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第9條規定，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陸資公司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審核，經准予辦理從事有助於台灣地區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之投資，得申請取得不動產。
3.涉及法規
(1)「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
(2)「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
(3)「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
陸委會

1.辦理情形
配合陸資來台投資政策，內政部已於2009.6.30發布修正「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部分條文，開放在台投資設立分支機構之陸資企業購置房地產。
2.未來處理方向
配合開放陸資來台投資成效，循序擴大開放範圍。
3.涉及法規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
經濟部(投審會)
1.經濟部已於2009.6.30發布施行「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及「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不動產開發、買賣及租賃業務不在上述許可辦法之開放範圍。

2.至於陸資投資事業購買自用之不動產作為辦公室、廠房或住宅用途，可依內政部2009.6.30修正發布之「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辦理。

	
	2.放寬陸資企業在台買賣不動產的相關限制：
(1)延長大陸在台置產者的滯留時間。
	內政部(移民署)

1.辦理情形

自2009.6.29起，已取得臺灣地區不動產所有權之大陸地區人民，其來台停留期間及入境次數，不予限制。但每年總停留期間不得逾4個月。

2.涉及法規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第12條
陸委會

1.辦理情形
配合陸資來台投資政策，內政部已於2009.6.30發布修正「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部分條文，放寬已在台取得或設定不動產物權之大陸人士，來台停留期間及入境次數不限，每年在台總停留期間從不得逾1個月放寬為不得逾4個月。
2.未來處理方向
配合開放陸資來台投資成效，循序擴大開放範圍。
3.涉及法規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

	
	(2)大陸地區投資人投資對台灣經濟有利益的重大計畫，如：旅館、遊樂設施、住宅以及工業園區，應簡化相關許可的申請流程，並設置單一窗口處理申請案件。
	內政部(地政司)
1.辦理情形
(1)開放陸資來台投資有關規定，業經經濟部訂定「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及「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報奉行政院2009.5.25院臺經字第0980086242號函核定。

(2)修正「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
2.未來處理方向
由經濟部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3.涉及法規

(1)「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
(2)「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
陸委會

1.辦理情形
配合陸資來台投資政策，內政部已於2009.6.30發布修正「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部分條文，放寬相關改進措施並簡化相關行政流程。
2.未來處理方向
配合開放陸資來台投資成效，循序檢討相關改進措施。

3.涉及法規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

	3.修正建物使用的相關法律規範
	1.檢視現行土地與建物使用相關法規並修改過時的規範。例如，限制哪些業種才能進駐內湖科學園區的法規。
	內政部(營建署)
1.辦理情形
(1)按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依「都市計畫法」第22條及第39條規定，得於同法省（市）施行細則或細部計畫規範之，台北市政府並依「都市計畫法臺北市施行細則」第26條規定，另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管理之。惟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不得逾越各該省（市）施行細則或「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規定。

(2)本項議題建請美國商會提出具體個案及適用困難原因逕送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送部協處，以資妥適。例如，限制哪些業種才能進駐內湖科學園區的法規乙節，涉及「都市計畫法臺北市施行細則」、「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及內湖科技園區之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宜逕洽台北市政府協處。
2.未來處理方向
本項議題建請美國商會提出具體個案及適用法規困難原因送部或逕送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協處，以資妥適。
3.涉及法規
(1)「都市計畫法臺北市施行細則」
(2)「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

(3)「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

(4)「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及各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2.除了變更建物/樓層使用必要的安檢外，變更建物使用執照的申請流程須更加簡化。
	內政部(營建署)
1.辦理情形
有關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其變更使用類組之條件及程序等事項之規定，查「建築法」第73條第3項業授權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訂定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之相關規定，是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得視其實際情形訂定建築物一定規模以下變更使用之簡化規定。

2.未來處理方向
內政部營建署依2008年辦理全國都計建管會議獲致之具體結論，及配合「建築技術規則」及相關目的事業法規之修正內容，前於2008年5月籌設專案小組並召開12次會議討論完竣，現刻正邀集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專家學者及專業團體，就前開修正條文賡續研商。

3.涉及法規
(1)「建築法」
(2)「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4.成立都市更新的非營利輔助機構
	建議政府提撥經費與民間基金共同成立一個私有、非營利性質的都市更新機構，主動整合預定更新的土地，並提供給開發商。
	內政部(營建署)

1.辦理情形

(1)依據行政院2007.11.14第3066次院會院長提示：「內政部與行政院經建會擬議與民間共同籌組都市更新再開發機構，投資或提供資金協助民間專業機構整合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行政院經建會擬由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出資40%、公股金融事業出資9%及民間投資51%共同籌組「台灣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計畫於2008年4月份成立。惟因立法院擔心無法監督該公司之運作，目前該計畫已停止執行。
(2)目前民間已成立多家都市更新公司，辦理都市更新相關業務。另營建署為協助整合都市更新地區住戶參與更新意願，於98年度辦理「都市更新專業整合機構」委託專業服務案，以內政部與行政院經建會於94、95年度協同地方政府選定之都市更新地區為整合範圍，委由專業機構進入向住戶說明先期規劃成果，釐清優先更新單元土地、建築物產權及違占建情形，並整合公、私部門權利與義務，以利後續實質開發。

2.未來處理方向
(1)98年度「都市更新專業整合機構」委託專業服務案執行期程至100年度，若執行績效良好，將持續辦理。
(2)未來若經評估由政府提撥經費與民間基金共同成立都市更新機構時，將由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5.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模式(BOT)之土地拍賣及招標過程
	1.提供充份時間容許廠商思考是否參與競標：自標案公佈後至送件截止日期，應至少提供三個月的準備時程。
	工程會
1.辦理情形
經統計數據顯示，大型BOT案件公告期間多在3個月以上。工程會鼓勵主辦機關於公告招商前，先辦理招商說明會，讓有興趣之投資廠商可預先準備相關資料。
2.未來處理方向
工程會將函請各機關參辦，並辦理教育訓練時，將加強宣導。
3.涉及法規
公告期間已於「促參法施行細則」第41條第2項明定，應視公共建設之內容與特性及申請人準備申請文件所需時間，合理定之

	
	2.建議相關單位一開始即提供可執行實地查核的資訊。
	工程會
1.辦理情形
工程會鼓勵主辦機關於公告招商前，先辦理招商說明會，讓有興趣之投資廠商可預先準備相關資料。
2.未來處理方向
工程會於各機關辦理教育訓練時，將加強宣導。

3.涉及法規
工程會已於「促參法施行細則」第40條第1項明定，主辦機關辦理公告時，得視公共建設計畫之性質，備具民間投資資訊，供民間投資人索閱，或辦理說明會，並參酌民間投資人建議事項，訂定公告及招商文件內容；並於第2項及第3項明定公告及招商文件應載明之項目，另「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注意事項」第19至26點亦有相關公告作業程序之提醒

	
	3.政府應提供英語版本訊息，幫助外資向銀行團及其它潛在投資人解釋專案內容。
	工程會
1.辦理情形
工程會每年彙編之促參招商手冊，手冊內容包括下年度招商案件之中英文簡介（包括主辦機關、預計招商日期、目前辦理情形、辦理期程、案件相關資料及聯絡窗口等）資訊。
2.未來處理方向
工程會將函請各重大公共建設之主辦機關於辦理促參案件公告時，同時提供中英文版之招商公告資訊，增進外商對招商資訊之瞭解。

	
	4.提供更多機會使符合條件之國內外投資人參與競標。
	工程會
1.辦理情形
除各主辦機關提送工程會列管之促參案件外，工程會亦積極推動啟案輔導、走動式輔導等，鼓勵並協助各主辦機關提供更多促參商機。
2.未來處理方向
預計每年將釋出2000億的促參商機，歡迎國內外投資人投資參與公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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